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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支出概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衡阳市审计局为衡阳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设有办公室、行政科、法规审理科、财政审计一科等24个内设机构，另有下属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公益一类副处级事业单位衡阳市审计服务中心。
（二）项目资金基本情况。
衡阳市审计局2024年度经济责任审计专项经费年初预算300万元，实际支出165.87万元，主要用于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相关工作，包括开展审计工作所必需的各类开支。
（三）预算资金绩效目标。
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专项经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为完成2024年度计划的14个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同时，协助省审计厅做好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领导干部规范用权、担当作为，进而为党委政府加强对单位一把手的监督以及促进单位领导班子建设贡献审计力量。
二、项目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2024年，我单位根据要求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对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信访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第二十六中学等14个单位的16名主要负责人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其中：对涉及管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43条，下发督促整改函3篇；对涉嫌违反党纪法规需要进一步调查处理，或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分别向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移送问题线索17条；对在审计中发现涉及体制机制方面的典型性问题，向党政主要领导报送审计要情和专报4份。同时，根据省审计厅安排，实施了临澧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等审计，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市审计局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依据审计全覆盖要求，顺应审计事业发展趋势，结合以往审计情况，制定每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并报市委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每个审计项目均经过前期调查、下发审计通知书、审计实施、出具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被审计单位反馈意见、审理、召开审计业务会、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及相关审计文书、审计整改等严格的审计程序。相关项目经费支出均需有审计通知书或相关工作文件作为依据、与审计业务开展事实相关方可经过财务审核程序进行列支。市审计局秉持厉行节约原则，积极响应财政部门压减项目支出预算的要求，持之以恒严控经费开支。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预算执行率偏低，主要原因是“金审三期”项目因省审计厅统一安排本年暂未实施造成年末项目资金结余较大；
二是审计项目年初计划需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方可开展实施，而市委审计委员会通常需等中央及省委审计委员会结束后方可召开，因此审计项目周期一般开始于当年3月，结束于次年2月，这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自然年周期存在差异。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单位将密切关注省审计厅关于“金审三期”项目建设要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推动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继续把绩效监控工作作为加强自身财务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单位实际情况的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机制，不断积累经验，完善管理机制，督促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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